
判決書

漁民特惠津貼上訴委員會（禁拖措施）

個案編號 CC0060

陳華德 上訴人

與

跨部門工作小組 答辯人

聆訊日期： 2017 年 12 月 8 日

裁決日期： 2018 年 4 月 4 日

判決書 

章是

1. 	 本案上訴人陳華德先生（以下簡稱“上訴人”）是船隻船牌編號 

CM64661A（以下簡稱“有關船隻’，）的船東。 

2. 	 上訴人向自特區政府成立負責處理特惠津貼申請審批的跨部門工作

小組（以下簡稱“工作小組”）申請「因禁止拖網捕魚而向受影響拖

網漁船船東發放特惠津貼 J （以下簡稱“特惠津貼”），工作小組將

有關船隻評定為「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的合資格拖網漁船 J ’根

據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（以下簡稱“財委會”）批准的援助方案，他

可獲發放一筆過港幣$150 000 元的特惠津貼，在 2012 年 12 月 14 日，

漁農自然護理署（以下簡稱“漁護署”）署長向上訴人發信，通知他



工作小組認為他的船隻為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的合資格拖網漁船，

決定向他發放一筆過港幣$150,000 元的特惠津貼。 

3. 	 上訴人就工作小組的評定向漁民特惠津貼上訴委員會（禁拖措施）（以

下簡稱“上訴委員會”）提出上訴，要求駁回工作小組評定他的船隻

為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的決定。

上訴人的特惠津貼申請 

4. 	 上訴人於 2012 年 1 月 6 日辦理登記申請特惠津貼，根據上訴人在登

記表格上填寫的資料，上訴人報稱有關船隻為「蝦拖」類別漁船，

是全部或部分時間在香港水域內捕魚作業的近岸拖網漁船（即在香港

水域內捕魚作業的時悶不少於 10%），其全年平均捕魚作業總日數為 

190 日，而全年平均在香港水域內捕魚作業的時間比例為 50% ，在香

港以內的作業地點為附屬上標示的時、的、 17 、 18 及 19 區（大嶼

山以南、香港島以南及東南、西貢一帶），在香港以外的作業地點

為伶（丁、擔桿及一二門，他的漁獲主要賣給收魚艇，有關船隻主要

在長洲停泊，在船上工作的漁工有 1 名船東、 1 名本地漁工（包括家

庭成員）及 6 名非透過內地過港漁工計劃聘請的內地漁工。

工作小組的整體評核及初步決定 

5. 	 工作小組經考慮所有相闊的因素後，評定上訴人的有關船隻為一般

不在香港水域作業的合資格拖網漁船，根據獲立法會財委會批准的

特惠津貼方案，此類船隻的船東可獲發一筆過港幣$150,000 元的特

惠津貼，工作小組考慮的相關因素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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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) 根據漁護署就不同類型、長度、船體物料及設計、拖網漁船作

業情況等的統計數據，有關船隻為 27.30 米長的蝦拖，數據顯

示此類船隻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。 

(2) 	 有關船隻設置的推進引擎數目、總功率及燃油艙櫃載量均顯示

有關船隻續航能力較高，可以到離岸較遠的水域捕魚。 

(3) 	 根據漁護署於 201 l 年在本港主要避風塘及其他漁船船籍港的

巡查記錄，有關船隻被發現在本港停泊（農曆新年及休漁期除

外）總共有 6 次，這顯示有關船隻很可能較少或一般不在香港

水域作業。 

(4) 	 從漁護署於 2009 年至 201 1 年的海上巡查資料顯示，有關船隻

沒有被發現在香港水域出現或作業，這顯示有關船隻可能較少

或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。 

(5) 	 有關船隻主要由 6 名直接從內地僱用及沒有進入香港許可的內

地漁工操作，顯示有關船隻在香港水域作業受到限制，很可能

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。 

(6) 	 上訴人持有由內地部門對有關船隻發出的漁業捕撈許可證，這

顯示有關船隻可在內地水域捕魚作業。 

(7) 	 上訴人提供的資料及文件未能支持其聲稱全年平均在香港水域

內捕魚作業的時間比例為 50% 。

上訴理由 

6. 	 上訴人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，並提交了日期為 2013 年 1 月 2 日的

上訴信件、日期為 2014 年 2 月 13 日的上訴表格問條及在 2017 年 8

月 30 日提交的上訴陳述書，他的上訴理由大致上是指他自小跟隨父

親從事捕魚工作，一直以蝦拖形式作業，一直以香港水域為主要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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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地點，包括石鼓洲、南丫島、蒲台島及橫欄島一帶，有關船隻的

設備及載貨量不適宜到外海較遠水域作業，所以他的作業模式以在

本港附近水域為主要地點，每次作業完會回到長洲避風塘停泊，將 

j魚、獲賣給「永成鮮蜓 J ’為確保魚蝦新鮮，爭取更理想、售價，捕魚

後會以最短時間回長圳、︱寶魚，所以不會到較遠水域捕魚，他家中有

年老父親及 2 名年幼兒子，他較多時間留在長沙M以方便照顧家中老

幼，他本人也曾於 2008 至 2009 年做過兩次手術’需經常覆診及在家

休養，他無法在香港水域以外及長時間作業，據他所知，其他與他

的作業模式相若的船東均能獲評定為在本港水域作業的漁船，一名

漁民與他同屬同一船隊經常一同出海捕魚，作業模式與他的一樣，

她卻獲評定為在本港水域作業的漁船，他希望上訴委員會能重新公

平公正審查，他提供的文件證據有「華帶海鮮」的證明及單據、順

興機器廠及長洲錦興船排廠的維修船隻單據、大興行石油有限公司

紀錄、權記電器行單據，「 Wah Kee 」及力記等公司的證明、兆宗

五金的證明及長洲金冠大酒樓的證明。

聆訊中的提問及討論 

7. 	 在聆訊中，上訴委員會向上訴人及工作小組提問及討論如下： 

(1) 	 委員請上訴人講述他的作業模式及詢問上訴人他聲稱平均在香

港水域內捕魚作業的時間比例為 5佛是怎樣計算出來的，上訴

人回答指他在香港水域內捕魚作業的時間比例約的刁飾，因

為他每年除休漁期外的十個月中有四個半月在香港水域內捕魚

作業，他在每年 10 月至 1 月期問困在外海經常颱起 7 至 8 級

風的關條會返回香港近岸水域內作業，在 1 月至 5 月風平浪靜

的時間會在國內外伶仔島一帶水域作業，在 5 月中至 7 月底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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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休漁期期間因不可在國內水域作業又會返回香港近岸水域內

作業每月 8 至 10 天，在 8 至 9 月解禁後又到國內水域作業，

但期問仍有 10-20%在香港近岸水城內作業，因為圈內水域有

很多「網艇」及「籠船 J 在作業，如上訴人不慎損壞了他們網

具須負上賠償責任，他為了避開這些船隻有時也會被迫駛回香

港近岸水域內作業。 

(2) 	 委員請上訴人講述他的作業時間及流程，上訴人回答，他通常

會在下午 5 日寺多從長洲出發駛到伶仔接載漁工，在下午約 6 時

落網，每次會落 20 四 24 張網，捕撈後在早上約 7 時返回伶1T賣

漁獲給香港批發商「華帶海鮮」或一名叫「大眼仔」的國內批

發商，與「大眼仔」的買賣用現金交易沒有單據，在早上約 

10 時返回長洲照顧兒子，在長沙！、i逗留到下午約 1 時離開。工作

小組詢問上訴人，他出海作業是「真流」（即日回來）還是

「隔流」（隔幾天才回來），上訴人回答他「真流」與「隔流 J

各佔一半。 

(3) 	 上訴人補充指這個模式適用於風浪不大在國內水域作業的時段，

在 10 月至 1 月颱起大風及在 5 月中至 7 月底南海休漁期期間，

他沒有聘請內地漁工，所以不用到伶行接載他們，夫婦二人直

接從長洲出發駛到石鼓洲、鴉洲拖網捕撈，他們有時會有弟、

妹一至二人幫忙，有時在假日兩名兒子會幫忙，在人手不足時

只會落心 10 張網，上訴人亦補充指有時在其他時段颱起大風

時，儘管船上有足夠人手（有 6 名內地漁工），他為安全計也

迫於無奈駛回香港近岸水域內作業。 

(4) 	 委員請上訴人講述他售賣漁獲的情況，上訴人指他的漁獲售賣

給「華帶海鮮」及 γ 大眼仔 J 的批發商，他已提供與「華帶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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鮮」在長洲的收魚艇交易的相關單據，與「大眼仔」的交易則

沒有單據，全部與「大眼仔 J 的交易在國內進行，上訴人的代

表補充說他們在聽起風及休漁期期間也有將為數不多的漁獲拿

回長洲街市賣給漁販，這些交易也是沒有單據的。 

(5) 	 委員詢問上訴人為何「華帶海鮮 J 的單據上「寶號」一攔上填

寫「華德」二字一時寫繁體的「華」字，一時寫簡體的「竿 J

字，上訴人回答，繁體字是「華帶海鮮」的老聞寫的，簡體字

是該老闆聘請的觀內員工寫的，「華帶海鮮 J 在香港及國內都

有收魚艇。 

(6) 	 工作小組指出，雖然上訴人在聆訊上說他售賣漁獲給「華帶海

鮮 J 的交易在長洲進行，在較早階段的書信亦有提及在長洲將

漁獲售賣給「永成 J ’根據上訴人在 2012 年 10 月 5 日向漁護

署作出口頭申述的紀錄，上訴人說過因他聘請的內地漁工不能

進入香港水域，為方便接送大陸漁工及捕魚，他在捕魚後到伶

汀將漁獲交給香港鮮艇，委員詢問上訴人可否澄清他在哪稟售

賣漁獲，上訴人回答指「永成 J 與「華帶」是同一人，「永成 J

是名叫「華帶」的東主使用的其中一個商號，「華帶」會派出

收魚艇與漁民在海上交易，他在長洲將主要部分漁獲交給「華

帶」的收魚艇，沒有在大陸賣，其餘的小魚及蝦連自長洲的街

市賣給「販仔 J 0 

(7) 	 委員詢問上訴人他是否已提供所有售賣漁獲單據，上訴人指他

己提供所有他手頭上有的單據，委員詢問上訴人為何從「華帶

海鮮 J 的單據可見，他在 2009 年 8 月至 9 月的售賣漁獲價值

每次幾千至約一萬多元不等，在 10 月至 12 月的售賣漁獲價值

每次約二萬多元，為何在上訴人所指颱起大風的月份的數字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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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會較在 8 月至 9 月休漁期解禁後的數字更高，上訴人解釋措，

休漁期解禁後的 8 至 9 月全部漁民都出海捕魚，漁獲量較高，

導致賣出漁獲的價錢較平，他也有一些實漁獲給「大眼仔」的

交易沒有單據，因為每次出海的燃油成本平均需四千元，他賣

出漁獲的價值應該不止「華帶海鮮」的單據顯示的幾千元這麼

少，所以該些單據並不能完全反映他捕撈漁獲的其實情況。 

(8) 	 委員詢問上訴人有關船隻在每年 10 月至 1 月期間在哪里停泊，

上訴人回答他在 10 月至 1 月期間一直在長洲停泊，委員詢問

為何根據漁護署的避風塘巡查紀錄巡查人員只有在 2011 年 10

月 1 日及 12 日見到有關船隻在長洲避風塘，在其餘日子卻見

不到，上訴人回應指有關船隻~]I停泊在長洲街市對出很容易

被看到的位置，他也不明白為何巡查人員會看不到，據他所知

一位與他一起停泊及作業 10 多年的漁民的船隻也被巡查人員

看到及被評定為在香港水域作業的近岸拖網漁船，他不明白為

何他可獲取的賠償與該漁民的不同。 

(9) 	 委員詢問為何根據漁護署的海上巡查紀錄巡查人員沒有見到有

關船隻在香港水域出現或作業，上訴人回答指他不知道巡查人

員是否有在夜間出動，他們通常在夜問出海，可能因為夜間海

面漆黑一片巡查人員看不到他們，此外，他們在休漁期每月只

出海約 8至 10 日，巡查人員沒有在海上見到他們也不足為奇，

他質疑巡查人員在進行巡查中是否有盡責、是否有疏忽，據一

些接載巡查人員的可廷仔 J 的船東說，巡查人員只是「打個自

鴿轉」便完成巡查。工作小組回應指海上巡查在日間及夜間都

有進行，巡查次數有幾百次，巡查範圈覆蓋上訴人聲稱作業的 

7 




鴉洲及石鼓圳、卜帶的水域，若然上訴人有在該水域內作業，漁

護署發現有關船隻的機會應該較大。 

(10）工作小組指出，上訴人說他在休漁期內也有出海捕魚作業，但

他提供的售賣漁獲單據郤沒有在休漁期內的，他提供的補給燃

油紀錄也顯示他在休漁期即 5 月中至 8 月期問沒有補給燃油，

委員詢問上訴人有沒有自應或澄清，關於他補給燃油的情況，

可否解釋為何在 5 月中至 8 月沒有補給燃油，上訴人表示他在

位處長洲的「大興行」補給燃油，在休漁期內的出海日數只有

每月 8 至 10 天，耗油量不寓，平均每天使用約 5 至 6 桶，有

關船隻的油倉注滿時可儲 120 桶，他每次補給量約 35 桶，加

上在補給前剩餘的 35 桶，補給後仍可用約十多二十天，所以 5

月中至 8 月不用補給仍有足夠燃油出海，至於售賣漁獲單據方

面，因為在休漁期內鮮魚價格較高但漁獲量較少，只有幾十斤，

將漁獲拿到街市海鮮擋以「散賣」方式銷售較為合適，所以在

這段期悶不賣給批發商，因此沒有相關單據。

上訴委員會的判決 

8. 	 工作小組在評核個別合資格個案中的商品隻是否為「部分或全部時間

在香港水域作業的近岸拖網漁船 J ’會考慮相關事實及因素，如船

隻類型、長度、船體物料及設計、推進引擎數目及馬力、船隻在避

風塘停泊的次數、船隻在香港水域出現或作業次數、作業運作模式、

包括作業的水域及僱用的漁工屬本地或內地人士等。上訴委員會認

為，工作小組以上對他L隻的分類、標準、統計數據及巡查資料只提

供作一般參考，自於每宗（固案所牽涉的因素都不相同，上訴委員會

必須小心考慮每宗個案中上訴人所提出的證據及申述，以及是否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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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證據能顯示或證明有關船隻為「部分或全部時間在香港水域作

業的近岸拖網漁船 J 0 

9. 	 總括來說，上訴人現時的說法是將他在一年的作業時問分為三段期

間，三段期間各有不同的作業模式，以支持他指稱他每年在香港水

域內捕魚作業的時間比例約的－50% ’亦即必定超過 1師的說法，據

此說法，第一段期間是每年 10 月至 1 月，在這段時間困在外海經常

颺起大風的關像他會返回香港近岸水域內作業，第二段期間是每年

在 5 月中至 7 月底南海休漁期，在這段時間完全不可在國內水域作

業，他又會返回香港近岸水域內作業每月 8 至 10 天，第三段期悶在

餘下的 1 月至 5 月及在 8 月至 9 月，他通常在國內水域作業，但仍

有 1 。” 20%在香港近岸水域內作業，因為如遇到國內水域有很多「網

艇」及「籠高L 在作業的情況，他為了避開這些船隻被迫駛回香港

近岸水域內作業。 

10. 	 上訴委員會認為，除上訴人本人的聲稱外，他未能提出足夠客觀證

據以作支持，他的說法與他提供的文件所顯示的情況也不吻合，上

訴委員會對於他的聲稱及說法並不認同，上訴委員會認為上訴人將

他在一年的作業時間分為三段期間、三段期間各有不同的作業模式

的說法十分牽強，上訴委員會認為這個說法並不可倍。 

11. 	 首先，上訴人現時的說法與過往的說法有明顯不同之處，上訴人在

填寫申請表、作出口頭申述、提交上訴信件、上訴表格回條及上訴

陳述書的階段也只是講述了一個作業模式，簡而吉之，據這個模式

他會到屬於國內範圍的伶（丁島接載內地漁工，之後出海捕魚，捕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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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回伶（了售賣漁獲給收魚艇，而並沒有將他在一年的作業時間分為

三段期間，並就三段期間講述三種不同的作業模式，他雖然有提及

過「風猛也在香港水域捕魚」，但他沒有說甚麼時候為之「風猛 J , 

也不是說在某段期間每天都屬於「風猛 J 的情況，他從來也沒有提

及過在休漁期期間他在沒有到伶仟聘請及接載漁工、只靠他們夫婦

二人或間中有家庭成員幫手的情況下，仍可維持在香港水域內作有

限度規模較小的捕魚作業。 

八 

12. 	 上訴人只直接聘請內地漁工，他並沒有透過內地過港漁工計劃聘請

漁工，他聘請的內地漁工不可在香港水域內合法捕魚，他的船隻必

須有一名船長掌舵及一名「大偈 J ，如沒有聘請內地漁工只靠兩名

本地員工，根本不可能做到落網、絞網及將漁獲分類等工作，他聘

請了沒有進入許可的內地漁工，又不可以指示他們在香港水域內做

落網、絞網及將漁獲分類等工作，亦即不可能在香港水域內合法捕

魚，上訴人亦在口頭申述中說他在伶﹛了接送他聘請的內地漁工，出

海捕魚後回伶仟售賣漁獲給收魚艇，上述的情況再加上在漁護署於 

2009 年至 201 1 年進行了幾百次的海上巡查資料顯示，有關船隻沒有

被發現在香港水域出現或作業，上訴委員會認為較合理推斷是上訴

人的作業地點不在香港水域內，如上訴人在每年 10 月至 1 月颱起大

風期間及在 5 月中至 7 月底南海休漁期期間只在或主要在香港近岸

水域內作業，上訴委員會認為有關船隻應該不會連一次也沒有在海

上巡查中被發現。。 

13. 	 上訴人提供了很多售賣漁獲給「華帶 J 的單據，從這些單據可見，

他大部分漁獲售賣給「華帶」，但要考慮的問題是，這些漁獲的質

U
可 
t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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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交易在本港水域以內或以外範關進行？根據上訴人在 2012年 10 月 

5 日向漁護署作出口頭申述的紀錄，上訴人說過因他聘請的內地漁工

不能進入香港水域，為方便接送大陸漁工及捕魚，他在捕魚後到伶

（了將漁獲交給香港鮮艇，亦即「永成」或「華帶 J 的收魚艇，據此

說法，上訴人主要在伶仟售賣漁獲，交易地點在伶（了，亦即在國內

範圈，這與他在較後階段及在聆訊上的說法指他售賣漁獲給「永成」

或「華帶」的交易在長洲進行自相矛盾。 

14. 	 上訴人說他因為僱用了不可以進入香港境內工作的內地漁工，所以

他需駛到伶﹛丁島售賣漁獲，亦即他的漁獲不是主要運回長洲售賣，

上訴委員會認為這個說法較為合乎邏輯，因為當他的內地漁工在回

到伶仟上岸後，有關船隻如駛回香港，船隻在香港境內只有 2 名本

地員工擔任船長及「大偈」，沒有其他內地漁工在船上，根本沒有

足夠人手做到將漁獲分類及交給收魚艇的工作，但另一方面，「永

成」或「華帶 J 的收魚艇可隨時駛到伶汀，在該地點上訴人僱用的

內地漁工可做到將漁獲分類及交收的工作而不受任何限制，此外，

上訴人也會與一名叫「大眼仔」的國內批發商交易，內地漁工在完

成交易相闊的工作後可在伶仟上岸作息，上訴人也可在伶﹛了作息，

雖然上訴人也可視乎是否有需要回長洲補給或回家處理家事，但如

上訴人退回長洲，在返回長洲的航程中船上已沒有內地漁工，沒有

作業所需的人手，雖然不能排除上訴人仍可將少量已分類及雪藏的

小魚及蝦帶回長洲的街市賣給漁檔小販，但上訴委員會認為這部分

只佔上訴人的漁獲中很小的部分，並不是主要的部分，而這小部分

的漁獲也較有可能是由內地漁工在香港水域以外的地方捕撈及分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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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	 上訴人提供的補給燃油單據也一定程度上與上述的作業模式及售賣

漁獲地點吻合，他提供了大興行石油公司的單據，大興行石油公司

的補給燃油設施據稱位於長洲避風塘，他補給燃油的頻密程度是每

月約兩、三次，每次補給平均約 30 至 40 桶，有關船隻的燃油艙櫃

載量為 28.62 立方米，顯示有關船隻每次在長洲補給後可駛到較遠

的地方作業例如國內伶仟島一帶及停泊一段約兩、三個星期的時間

後才再回來補給。

的． 上述的作業模式與漁護署於 2011 年在本港主要避風塘及其他漁船

船籍港的巡查記錄也較為吻合，根據巡查記錄，有關船隻被發現在

本港停泊（農曆新年及休漁期除外）只有 6 日次，其中有 3 次在 2011

年 10 月 1 1 日及 12 日兩天內有巡查人員見到有關船隻在長沙M避風塘

出現，如上訴人在 10 月至 1 月颺起大風期間不會到伶﹛了接載漁工，

只靠本地漁工在本港水域內捕撈，捕撈後隨即返回長洲售賣漁獲及

作息，上訴委員會認為有關船隻在巡查中被發現在長沙M避風塘停泊

的次數應該不會只有兩天內 3 次這麼少。 

17. 	 上訴委員會同意工作小組指出上訴人沒有客觀證據支持他在 10 月至 

1 月颱起大風期間在本港水域內捕撈及售賣漁獲的說法，上訴人說這

段期間的漁獲囡受人手所限（沒有接載內地漁工），落網數目較少，

但仍能維持有限度但規模較小的作業，據此說法，他在 10 月至 1 月

颺起大風期間的漁獲量理應較少，但從由他提供的單據可見，他在 

10 月至 12 月售賣漁獲給「華帶海鮮」的價值反而較在 8 月至 9 月休

漁期解禁後的數字更高，這與上訴人的說法存在矛盾，上訴人試圖

解釋說他也有實漁獲給一名叫「大眼仔」的國內批發商而與他進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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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交易沒有單據，他也有把剩餘的小魚及蝦帶回長洲的街市賣給

「販仔」沒有單據，所以在扣除了沒有單據證明的漁獲量，他在 10

月至 12 月應該不會較 8 至 9 月的還要多，上訴人的做法是一方面說

他有部分交易相關單據以資證明，但被質疑沒有相關單據證明其他

部分交易時，卻推卻說有關交易是以現金交易所以沒有單據，上訴

委員會認為上訴人難以自圓其說、難以接納上訴人的解釋。 

18. 	 上訴人也聲稱在 5 月中至 7 月底南海休漁期期間，他也不用到伶仔

接載漁、工，只靠他們夫婦二人或問中有家庭成員幫手，也可維持在

香港水域內作有限度捕魚作業每月 8 至 10 天，但正如工作小組指出，

他提供的售賣漁獲單據中沒有在休漁期內即 5 月中至 8 月的相關單

據，上訴人試間解釋說，因為在休漁期內漁獲量較少只有幾十斤，

但鮮魚價格較高，他不賣給批發商，只拿到街市海鮮檔「散賈 J

因此沒有相關單據，與上述的情況一樣，上訴委員會也認為難以接

納上訴人的解釋，上訴人難以自圓其說。 

19. 	 上訴委員會亦從上訴人提供的補給燃油紀錄可見他在休漁期即 5 月

中至 8 月期間沒有補給燃油，在這段期間沒有補給燃油能直接反映

出上訴人根本沒有出海作業，在該段期間只留在避風塘或港口休息，

上訴人嘗試解釋說他在休漁期內的出海日數只有每月 8 至 10 天，在

近岸作業，耗油量不高，補給後再加上剩餘的儲備仍可用約十到二

十天，所以不用補給仍有足夠燃油出海，上訴委員會認為難以接納

上訴人的解釋，補給燃油與出海捕撈作業有直接關條，上訴委員會

認為，在兩個多月內維持定期出海捕撈作業，但卻不用定期補給燃

油，只靠儲備及選擇行駛近岸的路線，仍可維持有限度作業，這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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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法並不可信，況且在休漁期期間國內漁工不能在國內水域捕魚，

因此國內漁工通常會在休漁期休假，上訴人在聘請不到國內漁工的

情況下，不論在近岸或遠洋，只有兩名本地漁工在船上，應該難以

從事任何捕撈作業的工作。因此，上訴委員會不接納上訴人聲稱他

在 5 月中至 7 月底休漁期期間可維持在香港水域內捕魚作業每月 8 至 

10 天的說法。 

20. 	 從所有客觀證據推斷，上訴委員會認為上訴人的作業模式是他通常

到香港水域以外的國內水域、主要在伶（丁一帶的水域作業，也有可

能在離伶仟不遠漁民經常捕魚作業的地點包括擔桿列島、萬山群島

及桂山群島一帶作業，上訴人在接載內地漁工後在該區水城落網及

拖網，捕撈後在伶（丁一帶海面起網收取漁獲，駛回伶（丁島分類及將

漁獲交給「華帶」派駐伶﹛丁的收魚艇或一名叫「大眼仔 J 的國內批

發商，他的漁獲買賣在圈內水域進行交易，據此他的漁獲也應該是

主要靠國內漁工在國內水域捕撈的，他通常以伶fT為捕魚作業的基

地，只有在需要補給燃油或有家事時才會間長洲停泊作息，每月只

回長洲補給燃油約兩、三次，順道在長洲停泊或逗留一段較短時間，

但除此以外的時問均不是留在長洲，而是留在伶汀，出海捕魚的地

方也在伶（丁一帶。 

21. 	 上訴人在口頭申述階段已講述他在伶仟接送漁工、出海捕撈後又返

自伶（丁交漁獲給收魚艇，再加上有關船隻的續航能力較高、上訴人

直接在內地僱用及在伶汀接送內地漁工，以及他也持有內地的捕撈

許可證等幾個因素，上訴委員會認為較為合理的推論是有關船隻是

一艘通常在國內水域作業的漁船，通常留在國內的伶﹛了一帶作業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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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息，只有在例外情況如在有需要補給時、在休漁期內、過年過節

或有要事才駛田長洲停泊。 

22. 	 此外，上訴委員會看不到有任何實質證據支持上訴人的聲稱指漁護

署的巡查人員有可能在進行巡查中沒有盡責觀察及作出準確記錄，

或有任何做法馬虎或有疏忽之嫌，上訴人聲稱據一些接載巡查人員

的「艇仔 J 的船東說巡查人員只是「打個白鴿轉」便完成巡查，上

訴委員會認為這是道聽塗說之盲，沒有實質證據支持下不予接納，

他又聲稱據他所知一位與他一起停泊及作業 10 多年的漁民的船隻與

他一起停泊及作業 10 多年也被評定為在香港水域作業的近岸拖總漁

船，上訴委員會認為另一名漁民在另一宗個案中根據該案的個別情

況及相關的證據及陳述有不同的結果，與本案沒有直接關條，也不

可以用來參考或比較。 

23. 	 上訴人提供的船排廠、機器廠維修船隻單據、電器行或五金行的單

據也只能顯示他間中會回到長洲補給及維修，他提供的長洲金冠大

酒樓的證明，只能顯示他回到長洲逗留期間曾光顧該酒樓，並不足

以證明他慣常以長洲為基地並在附近水域捕魚作業，反而根據上訴

人在口頭申述的說法，他在伶﹛了一帶捕魚作業，返回長洲只作短時

問停留。 

24. 	 在考慮過所有證據及申述後，上訴委員會認為，工作小組整體性地

考慮了各項因素，足夠支持他們對有關船隻為「一般不在本港水域

作業的拖網漁船」的評定，另一方面，上訴人聲稱他的船隻全部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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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依賴香港水域作業及依賴程度不少於 1師，則沒有足夠客觀證據

支持。 

25. 	 上訴委員會必須要指出的是，發放特惠津貼機制的設立是為了確保

對所有受禁拖措施影響的船東公平、公開及公正地作出評估以確定

他們各應獲取的特惠津貼，一些在本地近岸水域從事拖網作業的船

東，如他們能提供足夠證據證明其資格，因為他們的生計直接地受

到禁拖措施較大影響，他們在特惠補償機制下應可獲取較高的特惠

津貼，上訴人對他在這制度下得不到較高的特惠津貼戚到不滿，上

訴委員會十分理解，但上訴委員會仍必須小心謹慎地分析所有資料，

尤其是客觀的證據，以分辨上訴人的口頭聲稱是否可信，從而處理

有關上訴的申請。

鐘過 

26. 	 基於以上原因，上訴委員會同意工作小組的評定，有關船隻為「一

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的合資格拖網漁船」，上訴人未能提供足夠理

據支持本上訴以推翻工作小組作出的決定，上訴委員會因此駁回此

宗上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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